
丰都县人民法院
民事判决书
(当事人对案件事实争议较大的)

　　　　　　(2017)渝0230民初1352号

原告:杨秋杰,男,汉族,2000年10月22日出生,住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,居民身份证号500230200010225291

  原告:杨星（原告杨秋杰的法定代理人）,男,汉族,1976年09月15日出生,住重庆市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,居民身份证号512324197609155290。
委托代理人：罗杨，重庆创辉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被告: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。
负责人：传培兵，组长。
原告杨星、杨秋杰与被告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 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一案，本院于2017年3月16日立案受理后，依法由审判员余孝安适用简易程序于2017年4月1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告杨星及其委托代理人罗杨到庭参加诉讼。被告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原告杨星及杨秋杰分别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依法判令被告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分别向原告杨星、杨秋杰各支付土地补偿费该145721元。事实和理由：2000年2月15日，原告杨星与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何学兰登记结婚，结婚后到何学兰处生活。2000年10月22日，原告杨星与何学兰生育子杨秋杰，2008年生育女杨柠。2010年丰都县人民政府对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部分土地进行征收，并给付了土地补偿款，何学兰、杨柠各分得土地补偿款145721元，但对二原告不予分配土地补偿款，为此请求法院支持二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被告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未作答辩。
经审理查明：2000年2月15日，原告杨星与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何学兰登记结婚，2000年10月22日，原告杨星与何学兰生育子杨秋杰，2008年7月24日生育女杨柠。
原告杨星系丰都县包鸾镇花地堡村村民，农业人口，与何学兰结婚后，原告杨星的户籍地仍然未作变动，仍以丰都县包鸾镇花地堡村住所地，何学兰的户籍地也没有变动，以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为住所地。原告杨星与何学兰婚生子杨秋杰出生后，随原告杨星户籍地——丰都县包鸾镇花地堡村，出生申报入户，常住户口登记卡显示：户主为杨明生，其余为郎淑荣（妻），杨星（长子），杨秋杰，住址：重庆市丰都县包鸾镇花地堡村5组8号。杨秋杰小学就读于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完全小学。
原告杨星与何学兰婚生女杨柠随何学兰的户籍地——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，出生申报入户。何学兰系个体工商户。
2010年8月10日，丰都县人民政府发布《关于征收三坝乡厢坝村和硝厂沟村部分农村集体土地的公告》，决定对原丰都县三坝乡厢坝村1组（现为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）的土地予以部分征收。2015年12月，丰都县人民政府将土地补偿费拨付给厢坝村1组。2016年1月5日，厢坝村1组发布《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集体资金补偿分配初步方案的公示》和《厢坝村1组参与集体资金分配的人员名单》，二原告没有列入分配名单中。后厢坝村1组将土地补偿费分配给该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各90000元。
上述事实，有原告的陈述，（2016）渝0230民初562号判决书、（2016）渝03民终1925号判决书、常住户口登记卡等证据，并经举证，核证，认证予以确认。
本院认为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，应当以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、生活，是否依赖于农村集体土地作为生活保障为基本条件，并结合是否具有依法登记的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，作为判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一般原则。就原告杨星而言，虽已与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何学兰结婚，但是其常住户口地仍然没有变动，仍在丰都县包鸾镇花地堡村5组8号，何学兰又系个体工商户，且原告杨星没有举示证据证明，自己是依赖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集体土地作为生活保障条件，虽原告杨星提供了证人证言，购房证明，及其丰都县包鸾镇花地堡村民委员会证明，试图证明其在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形成了较为固定生产、生活。对于证人证言，因为证人没有出庭，依法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，对于购房证明而言，出具证明的单位——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村民委员会，不属于不动产的登记机关或管理机关，因此其出具的证明缺乏证据的效力，又因原告杨星没有举示相应的购房合同、房屋产权证等予以补证，杨星是否在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购买了房屋，这个事实仍真伪不明，对于举示的“丰都县包鸾镇花地堡村民委员会证明”这个证据，其证明在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生产生活，作为法人单位是怎么得出的呢？法定代表人或者委托代理人没有出庭接受法庭质询，为此仍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。以上，可以得出原告杨星是否在“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形成了较为固定生产、生活这个事实”仍然真伪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条之规定，应当认定这一主张事实依法不能成立 。综上所述，原告杨星常住户口地在丰都县包鸾镇花地堡村5组，又没在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形成较为固定生产、生活，同时也无证据证明依赖于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集体土地作为生活保障为基本条件，为此应当确定原告不具有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，不享有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土地补偿费等集体资金的分配权。
对于原告杨秋杰，因其系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说不上生产的问题，其在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也无承包地，虽然小学就读于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完全小学，不能就此认定其生活地就是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，且其常住户口地在丰都县包鸾镇花地堡村5组，综上事实认定，原告杨秋杰不具有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，不享有丰都县仙女湖镇厢坝村1组土地补偿费等集体资金的分配权。
综上所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第十六条第（二）项、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》第二十四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四十四条、最高人民法院《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九十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
1、 驳回原告杨星的诉讼请求。
2、 驳回原告杨秋杰的诉讼请求。
　　案件受理费1607元，减半收取804元，由原告杨星负担。
　  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审判员　余孝安
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(院印)
　　
书记员　廖秋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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